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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10 年 7 月 16 日安全理事会第 6360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最有效地利用预防性外交工具：在非洲的

前景和挑战”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重申其依照《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

任。安理会回顾《宪章》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重申致力于以和平手段

解决争端，促进对那些延续下去可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争端

或局势，采取必要的预防行动。  

 “安全理事会回顾，预防冲突仍然是会员国的首要责任。因此，联合国

各实体在预防冲突框架内采取的行动必须是为了酌情支持和补充各国政府

的预防冲突作用。  

 “安全理事会指出，安理会依照它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能，争取

自始至终介入冲突的所有阶段，寻找防止争端升级为武装冲突或武装冲突复

发的途径，安理会回顾，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和第三十五条，秘书长或

会员国可以提请安理会注意任何可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事

项。 

 “安全理事会回顾，预警、预防性外交、预防性部署、调解、切实可行

的解除武装措施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是预防冲突综合战略相互依存和相辅相

成的组成部分。安理会指出，必须通过包容各方的对话、和解和重返社会，

来创建和维护和平。  

 “安理会重申，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及建设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呼吁依照第 1325(2000)号、第 1820(2008)号、第 1888(2009)号和第

1889(2009)号决议，在预防性外交工作中和消除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所有相关

决策工作中，让妇女进一步平等参加、拥有代表和全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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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必须制订一项有预防武装冲突的行动措施和体制

措施的综合战略，鼓励制订消除冲突根源的措施，以实现可持续和平。安理

会重申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核心作用。 

 “安全理事会回顾以往关于引发、加剧或延长非洲冲突的因素和原因的

主席声明，特别是安理会重点指出和论述这些因素和原因的主席声明。安理

会还指出，在非洲，实施有效的安全部门改革方案、加强人权和法治、保护

平民、建立问责制、在可持续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为选

举提供支助和建立民主机构以及有效控制小型武器等措施，尤其是预防冲突

的重要内容。  

 “安全理事会又确认，在过去十年中，维持和平行动需要的物力、人力

和财力有所增加。因此，安理会认识到，预防性外交工作采用与维持和平和

建设和平做法相同的综合性做法，强调政治、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活动

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会有好处和提高效率。 

 “安全理事会鼓励按照《宪章》第八章的规定，通过区域安排和平解决

区域争端，重申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非洲国家(西非经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东非共同体、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在预防冲突方

面的努力。安理会认识到，联合国和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需要有更紧

密和更注重行动的合作，以便各国家和区域在调解、收集和分析信息、早期

预警、预防、建立和平等预防性外交工具方面建立能力，安全理事会为此确

认，联合国在该区域的办事处，例如西非办事处，可发挥重要作用，并强调，

长老理事会和智者小组等调解人的调解能力、秘书长及其特使的斡旋以及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均可提供宝贵的协助，确保它们的努力有一致性，相互配

合，集体发挥效力。  

 “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继续利用联合国秘书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

及各国政府在预防性外交工作、包括调解方面的潜在和现有的能力和能量，

并欢迎推动采用区域性做法和平解决争端。  

 “安全理事会还再次表示支持建设和平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并确认

需要加强与委员会的协调。安理会还确认，需要加强联合国各有关实体间在

最有效地利用预防性外交工具方面的协调。安理会确认联合国各建设和平综

合办事处在支持各国努力防止冲突和消除跨边界威胁方面的重要作用。安理

会又确认，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可继续对把预防性外交的实践列

入本组织的冲突管理架构的工作，作出有益贡献。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回

顾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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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强调，需要让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为体全面参与，以维持建

立一个有意义的预防性外交框架的势头和前景。 

 “安全理事会确认，必须进一步做出努力，包括对双边和多边捐助者进

行协调，以确保有可预测、连贯和及时的财政支持，在整个冲突期间最有效

地利用包括调解在内的预防性外交工具。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在本声明通过后十二个月内提交一份报告，就如

何在联合国系统内，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其他行为体合作，最有效地利用

预防性外交工具，提出建议。” 

 

 

 


